
A08 2012年4月16日 星期一
编辑：王娟 见习编辑：冯琳 组版：五军

山东

20万存款究竟被谁取走了？
存款人坚称自己没取但两度上诉均败诉，盼公安立案查清去向
文/片 本报记者 寇润涛 实习生 窦珍珍

办了一次密码挂失

20万元不翼而飞

4月15日，贾传智拨通了记
者的电话，他声称自己并不在济
南，“欠人20万元四处躲避，都是
因为当初我存在信用社的20万
元被人莫名其妙地取走了。”

农民贾传智2007年在工地
上承包了搭建脚手架的私活。他
托熟人从当地信用社贷了20万
元。2007年5月19日，贾传智在
长清区农村信用合作联社平安
信用社开立了私户，并将20万元
贷款存入该户头。同年7月5日，
贾传智取款时发现忘记密码了。
于是，他申请密码挂失。信用社
规定重置密码需要“大约一周时
间”，他当天并未取款。贾传智
说：“没想到，我没取成，钱却在
那几天里被别人取了。”

在平安信用社提供的一份取
款凭证复印件上，记者看到，2007
年7月13日10时50分，贾传智账户
上的20万元被以现金形式取走，
客户签名为“贾传智”。当天在20
万元被取走前，平安信用社在贾

传智申请的挂失单据上作了“已
重置密码”的处理结果。

贾传智告诉记者，不久后，
他便发现20万元被取走。在与信
用社的工作人员协商后，他并没
有及时报警，“对方说先让我想
办法还上20万元贷款，到底是谁
取了钱，以后再慢慢调查。”于
是，贾传智托熟人借了20万元，
及时归还了贷款。然而，欠下的
20万元，他却一直还不上。

两度起诉信用社

均因缺证据败诉

平安信用社一直没有给出
令人满意的答复，信用社称，监
控录像也仅保留三个月时间，已
经被删除了。2009年7月，老贾
将平安信用社告到长清区人民
法院。

在该案件审理过程中，长清
农信社提交了该20万元取款的个
人业务取款凭证。然而，贾传智认
为：“签名并不是我的字迹。”于
是，老贾向法院申请对2007年7月
5日密码挂失处理结果和2007年7
月13日个人业务取款凭证背面的

两个“贾传智”签名做字迹鉴定。
2009年12月16日做出的司法鉴定
意见书，认定这两个“贾传智”签
名均非本人所签。

然而，法院当时未对个人业
务取款凭证正面的“贾传智”签
字进行司法鉴定。按照法院的说
法，因为当时“贾传智认可该凭
证上的签名系其本人所签”。
2010年2月8日，长清区人民法
院判决贾传智败诉。

“我并没有说过取款凭证正
面的签字是我自己所签，这一点
可以通过司法鉴定进行验证。”
于是，贾传智又到济南市中级人
民法院进行上诉。法院认为，贾
传智提出申请对该签名进行字
迹鉴定，相关证据不足未予采
纳。最终，济南市中级人民法院
做出判决，“贾传智的上诉理由
不能成立。”贾传智进行签名司
法鉴定的想法也没法实现了。

取款凭证上签字的

到底是不是贾本人

根据贾传智提供的信息，记
者找到2007年7月13日在工地上

与贾传智一同干活的侯光卯。侯
光卯当时在工地上负责施工安
全，他告诉记者，“当天除了中午
吃饭的时候，从上午到下午，我
一直在工地上盯着老贾干活。”
然而，20万元取款凭证上的信息
显示，取款时间是“10点50分”。
对此，侯光卯认为，由于事情过
去太久，无法确定老贾在午饭时
间都干了什么。

2010年8月10日，贾传智到
济南市公安局长清区分局报案，
称自己被诈骗。然而，济南市公
安局长清区分局认为贾传智提
出控告被诈骗的案件因“没有犯
罪事实”，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
刑事诉讼法》第八十六条之规
定，决定不予立案。

2012年3月，贾传智又来到
济南市公安局。3月19日，济南
市公安局经过了解，认为贾传智
的要求“非公安机关管辖”，再次
拒绝了他立案的要求。

对此，贾传智感到很委屈：
“如果公安局最终调查出来确实
是我取的钱，那么说明我报假
案，可以依照法律对我进行处
罚，谁敢顶着‘报假案’的罪名去
要求公安局立案呢？”

家长游玩女婴锁车内

民警无奈开锁救人
本报泰安4月15日讯(记者

赵兴超 曹剑) 四个月大的女
婴睡着后，家人把她独自留车里
离开，居民听见婴儿哭声报警，民
警等车主两个多小时不归，无奈
开锁救人。14日上午，泰安市东岳
大街一处停车场上演揪心一幕。
原来车主为外地游客，游玩岱庙
时为图方便竟把女婴留车里。

14日上午9时，在泰安东岳
大街岱庙东200米处路北一处停
车场，一辆河南牌照的轿车里传
出婴儿啼哭声，过路市民见此马
上拨打电话报警。南关派出所民
警赶到现场，询问附近多人，均
不清楚婴儿家人去向。民警猜测
车主可能在银行办理业务，到附
近银行找寻也没有找到。民警发

现，每个车窗均留下一条缝隙，
可能是家长留给孩子通风用的。

派出所民警联系泰安市交
警支队直属一大队交警，但根据
车辆信息无法找到车主联系方
式。民警一边寻找孩子家人，一
边在车窗外逗孩子，随时注意婴
儿动向，避免出现意外。等了一
个多小时后，婴儿开始动起来，
看到车里还放着两个热水瓶，为
防止出现意外，民警决定先将婴
儿救出来。民警采用技术手段，
打开车门抱出婴儿。一名好心女
子上车检查婴儿情况，并喂水和
奶粉等，婴儿情绪稳定。

又过了一个小时，一名中年
男子慢悠悠走到车边，掏出钥匙
准备开门。民警上前询问得知，

男子姓李，是该轿车车主。李某
自称来自河南新乡延津县，车里
的婴儿是他女儿，妻子刘芳和家
人爬泰山，他看女儿睡着了，便
将其留在车里，自己去岱庙逛了
一圈。李某还说出孩子的姓名、
生日等信息。民警一时也无法证
实男子所说，便将男子带回派出
所调查。

15日，南关派出所民警说，
当晚婴儿母亲下山后来到派出
所说明情况。河南警方也查出了
刘女士与婴儿的户籍信息，与男
子所说无异，民警教育了这对粗
心夫妻后将其放行。民警表示，
天气炎热，婴儿独处车内，容易
因高温、缺水等发生危险，家长
要避免类似情况发生。 女婴躺在轿车后座上，民警正逗她开心。 本报通讯员 张力斌 摄

今年39岁的贾传智，原本住在济南市长清区靳庄，现在却过着四处躲账的生活。2007年，他在当地信用社办理账户并存

入20万元。没想到，在一次挂失密码后，这20万元却被“别人”取走了。从2009年开始，他起诉信用社，两次败诉。随后，他到公

安局报案，被告知不予立案。时至今日，他仍然没有放弃申诉，他希望公安部门能够介入，帮他查明究竟是谁取走了那那20万元

存款。
2007年5月19日

贾传智在农信社存入20万

2007年7月5日

贾传智挂失密码

2007年7月13日，20万元

被签名为“贾传智”的人取走

2009年7月，贾传智起诉信用社

再上诉又败诉

两次向警方报案，均未立案

因证据缺乏败诉

20万元“失踪”路线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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